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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教务管理平台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 

 

宁城职院〔2010〕45号 

为保证我院教务管理平台正常运行，维护我院正常教学秩

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本办法适用于我院教务管理平台的管理工作。 

二、教务处对教务管理平台安全及管理工作履行以下职责： 

1.负责建立与健全教务管理平台安全管理制度，并监督各

使用单位执行。 

2.负责对各使用单位进行安全教育与培训。 

3.负责系统客户端的安装与升级，并负责解释系统管理过

程中的有关问题。 

4.根据各使用单位岗位职责和工作性质的不同，负责设置

各使用单位的权限。 

5.负责各使用单位用户、任课教师及学生的用户分配和初

始密码的设置与发放。 

6.负责日常维护和管理，及时进行数据维护与备份，保证

系统数据安全。 

三、我院各使用单位及个人必须按照规定的职责登录和使

用教务管理平台。各教学单位必须委托专人担任所在单位的

系统管理员，并做好教务管理及安全管理的相关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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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登录我院教务管理平台的各使用单位系统管理员应

履行以下职责： 

1.妥善保管自己的帐号和密码，严禁向他人泄露。 

2.发现密码遗失、密码泄露或数据被修改、删除等异常现

象应及时与教务处联系，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。 

3.通过客户端登录我院教务管理平台，不得随意委托他人

进行操作。负责本单位教务管理平台中的相关数据的录入及

维护，及时进行监督和检查，以确保相关数据的完整与正确。 

4.负责培训本单位其他用户的具体操作和答疑。 

5.负责按时提交相关教学教务信息，并确保提交信息的完

整与正确性。 

（二）登录我院教务管理平台的其他用户履行以下职责： 

1.妥善保管自己的密码，严禁向他人泄露。 

2.个人密码遗失、密码泄露应与各单位系统管理员联系。 

3.如发现网上数据被修改、删除等异常现象应及时与各单

位系统管理员联系，说明情况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。 

4.按照各单位系统管理员的要求做好系统的操作工作。 

（三）登录我院教务管理平台的学生履行以下职责： 

1.必须遵守教务管理平台的使用规定，认真学习相关操作，

熟悉使用流程。 

2.必须妥善保管自己的密码，严禁向他人泄露。 

3.严禁由他人代为进行网上操作，否则后果自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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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如发现网上数据有误应及时与各单位系统管理员联系。 

四、有下列行为之一者，学院将追究当事人责任： 

（一）由于主观故意或玩忽职守导致教务管理平台密码泄

露造成系统数据被修改、删除者。 

（二）盗取他人密码，冒用他人帐号登录系统者。 

（三）蓄意攻击教务管理平台的服务器等相关设备造成系

统瘫痪、数据丢失者。 

（四）利用网络安全漏洞进入系统进行查询、复制、修改、

添加、删除数据和传播计算机病毒者。 

（五）非法修改教务管理平台网页，占用系统网络空间发

布暴力、色情、反动、迷信等信息者。 

（六）其它破坏教务管理平台安全，妨碍正常教学秩序者。 

五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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